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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2023-006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的联合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西南证券”）。西南证券指定龚婧女士、孔辉焕先生担任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该项目的法定持续督导期为2021

年9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西南

证券对此项目未尽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2023年3月7日，公司收到西南证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由于原保荐代表人龚

婧女士工作变动，西南证券现委派刘东先生（简历附后）负责公司2020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方面的工作，继续履行保荐职责。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西南证券委派公司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东先生和孔辉焕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龚婧女士在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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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刘东先生简历 

刘东，男，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西南证券投资银行事

业部创新业务一部高级经理。2012年11月至2015年4月就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央企事业总部。2015年7月进入太平洋证券，2021年2月加入西

南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以来先后参加了嘉麟杰（002486）2017年重大资产重

组、久日新材（688199）科创板IPO、恒力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海宏液压（873695）新三板挂牌并同时定向发行及IPO辅导备案等

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